
以
为
做
法
事
可
﹃
转
运
﹄

被
﹃
转
﹄
走
的
只
有
钱
财

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B6

2025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二

拍
案

说
法

□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张玥

“你最近水逆，我能帮你

改运。 ”刷到“道长”视频说你

最近诸事不顺需要做法事来

“转运”？ 这不是遇到了“贵

人”而是撞上了专盯人们“求

顺”心态的骗子。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

对一起在网络平台冒充道士

算命、 转运的诈骗案件依法

进行一审宣判， 三名被告人

因诈骗罪分别被判刑。 此前，

法院受理的同一团伙冒充道士进行

诈骗的系列刑事案件， 目前均已审

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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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王丹 朱文菁

“当时是为了配药方便， 她是医院领导， 卡放她那里

方便。 我自己也没有拿到好处费， 她没分给我好处费……”

日前， 虹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凉城街道社区巡回法

庭，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出借个人医保卡、 协助他人虚开

诊疗项目和中草药从而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

案件回顾>>>

2024 年 4 月起，李某某、林某

某、王某某、苏某某、黄某、黄某某、

何某某等人先后加入某诈骗团伙，

围绕人们“转运”需求布设骗局。

该团伙注册了多个分别名为

“道元” “乾成” “乾行” “道安”

等看似为“道号” 的微信账号， 再

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发布“道教算

命” 相关视频引流至上述微信账

号， 并捏造“关帝庙道士” 等身

份， 为被害人有偿算卦， 通过伪造

运势图编造被害人运势不佳等不实

信息， 再以“做法事” “请灵符”

为被害人转运等为由， 诱骗被害人

向“关帝庙—功德箱” 的收款账号

支付“转运” 钱款。

经查， 被告人黄某、 李某某、

林某某、 王某某、 苏某某、 黄某

某、 何某某通过上述手段骗取数十

名被害人， 参与诈骗金额达百万余

元。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系列

案件中， 被告人林某某等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骗取公民

财物， 其中， 何某某数额较大， 黄

某某、 林某某、 王某某、 苏某某数

额巨大， 黄某、 李某某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

均应予处罚。 七名被告人在共同犯

罪中起次要作用， 是从犯， 且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均应当从轻

或减轻处罚。 七名被告人自愿认罪

认罚， 依法均可以从宽处理。

综合考量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性质、 情节、 前科等因素， 最终，

法院以诈骗罪判决被告人林某某等

人有期徒刑六年至八个月不等， 并

处罚金 7 万元至 5 千元不等。

网络时代， 诈骗分子利用公众

“求顺转运” 的心理设套， 在视频

或社交平台上伪装成“大师” “高

人” 制造焦虑， 再以“消灾” “改

运” 为名诱导消费、 骗取钱财。 此

类电信诈骗行为， 不仅侵害群众财

产权益、 扰乱网络秩序， 更借封建

迷信误导社会认知， 触碰法律与公

序良俗双重红线。

● 虚构“改运” 骗局， 已满

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

六条规定， 诈骗罪的成立需同时满

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虚构事实

或隐瞒真相” “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

处分财产” “造成财产损失” “数额

较大” 的构成要件。

本案中， 从主观故意看， 该团伙

专门针对被害人“求顺转运” 的心理

设计套路， 其目的是利用虚构事实进

行敛财， 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故意。

客观行为上， 团伙实施了层层递进的

欺骗行为： 先是注册“道元” “乾

成” 等具有道教色彩的账号、 发布算

命视频虚构“专业人设”， 再冒充

“关帝庙道士” 等身份强化信任， 继

而用伪造的运势图编造“运势不佳”

的虚假事实， 最终以“做法事” “请

灵符” 为名诱导转账。 被害人向“关

帝庙—功德箱” 账号付款的行为， 正

是基于对“道士身份” “转运效果”

的错误认知， 而该账号实为诈骗团伙

控制的收款工具， 并非真正的宗教场

所功德账户。

这种“以迷信为幌子、 以骗财为

目的” 的行为， 与传统封建迷信活动

有本质区别， 结合骗取数十名被害人

共计百万余元的情节， 符合诈骗罪的

构成要件， 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 封建迷信不可取， 理性认知

才是“护身符”

此类“转运” 骗局的共性特征，

是利用被害人渴望改善运势的焦虑心

理， 以封建迷信为包装实施诈骗。 需

要明确的是， 算卦、 运势等说法并无

科学依据， “做法事” “请灵符” 等

更是典型的迷信行为， 对于任何以

“改运消灾” 为名索取钱财的行为，

都需保持高度警惕。

生活中的不顺应通过科学方法、

实际行动解决， 切勿将希望寄托于封

建迷信， 更不能向陌生“大师” 转账

付款。 若遭遇类似骗局， 一方面应及

时止损， 抽身而退， 不与骗子过度纠

缠。 另一方面应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

录、 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并报警， 运

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当时是为了配药方便，她是医

院领导，卡放她那里方便。 ”在庭审

中，被告人张大爷阐述，平时自己的

医保卡都交由妻子保管，却不想，妻

子作为某涉案民营医院的主要股东

之一， 竟将他的医保卡用于该医院

的虚假开单、空刷医保基金，成为了

诈骗链条中的一环， 而张大爷的妻

子也是该起医保诈骗案的主要策划

者之一。

起初，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张

大爷辩称自己并未意识到行为的严

重性。然而，随着庭审事实调查的展

开和证据的一一出示， 张大爷开始

承认， 自己一开始就知道妻子参与

管理的这家医院要通过空刷医保卡

来套取医保基金。

张大爷陈述， 自己是听从了妻

子的安排， 提供了自己的医保卡，

“刷的治疗项目我都没去做，刷配的

中药也没有的， 其实都是纯粹的空

刷而已。 ”就这样，长达三年的时间

里， 张大爷的医保卡放在妻子处累

计空刷了七万余元。不仅如此，张大

爷的妻子还收集大量医保卡用于空

刷。庭审的最后，张大爷诚恳地表达

了对自己行为的悔意，“我之前确实

法律意识淡薄，我愿意认罪认罚。 ”

合议庭在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

的意见后认为， 张大爷在明知涉案

医院实施虚列诊疗项目、 虚开中草

药的方式套取医保基金的情况下，

仍提供自己的医保卡予以配合，他

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综合考虑张

大爷的犯罪金额、 在共同犯罪中的

从犯地位、到案后的坦白、认罪认罚

等情节， 以及法院审理期间全额退

缴赃款、预缴罚金的悔罪表现，最终

决定对张大爷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

个月，并适用缓刑。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

钱”“救命钱”。 但在生活中，很多人

对医保卡的使用存在误区， 有的人

为了少许利益， 或者碍于情分随意

出借自己的医保卡， 有的人则认为

自己的卡给家人用天经地义。 殊不

知，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为，已经触碰

了不合规甚至违法犯罪的红线。

该案提示所有人： 医保卡作为

个人就医凭证，仅限本人使用。特别

是当亲属从事医疗行业或有相关利

益关联时， 随意将卡交由对方“保

管”或“使用”，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进行虚假购药、 虚构诊疗服务等骗

保行为。一旦涉案金额达到标准，出

借人同样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当前的医保诈骗往往呈现出组

织严密、分工明确的“长链条”团伙

犯罪特征，社会危害性极大。一个典

型的医保诈骗犯罪链条， 通常由医

院的管理层进行顶层的谋划布局，

医生及医务人员配合进行虚假开

单、伪造病历，而处于链条末端的持

卡人， 则通过提供医保卡配合医院

进行“空刷”。在这其中，持卡人的配

合是关键一环，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真实的医保卡作为掩护， 虚假的医

疗行为才更加具有隐蔽性， 从而大

肆侵蚀国家的医保基金。

需要提醒的是， 老年人群体因

其医保报销比例相对较高， 且对法

律风险认知相对较弱， 极易成为医

保诈骗团伙重点拉拢和“围猎” 的

对象。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节

俭或贪图小便宜的心理， 承诺给予

小额现金返还、 免费理疗、 赠送米

面油等“小利”， 诱导老年人交出

医保卡用于虚假住院或虚开药品。

老年朋友们务必提高警惕， 切勿为

了眼前的微小利益， 随意出借自己

的“救命卡”， 最终不仅导致个人

医保信用受损， 更可能在不知不觉

中卷入刑事犯罪的深渊， 令晚年生

活蒙上阴影。

法官特别提醒：

● 规范使用。医保卡应由本人

妥善保管， 切勿随意交由他人长期

持有， 特别是不要在不明用途的情

况下出借， 不为蝇头小利出借医保

卡参与医保诈骗。

● 提高警惕。 增强法律意识，

如发现医保交易记录异常， 应及时

核查，如发现医保卡遗失，应立即办

理挂失手续。

● 依规互助。 如需家庭共济

使用， 请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家庭

共济账户” 绑定手续， 合法合规共

用医保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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